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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 12月版 營 建 工 程 系 研 究 所 及 大 學 部 獎 學 金 彙 整 

 編號 獎學金名稱 資格(條件除另有說明外皆須符合) 申請時間 金額 人數 審核單位 

皆
可
申
請 

1 國立雲林科技

大學勵學獎學

金 

1. 家境確屬清寒者。 

2. 前學期學業平均70分以上。 

3. 無小過(含)以上紀錄者。 

4. 修習科目學分總數在九學分(含)以上。 

5. 領有本獎學金者不得再申請校內外同性質之獎學金。 

上學期自開

學之日起至

10 月 5 日

止；下學期

自開學之日

起至 3 月 8

日止，向生

輔組申請 

2萬元/期 視年度預算 學校 

2 義力營造股份

有限公司育才

獎學金 

1. 本國之土木營建相關科系大學部及研究所(不含在職進

修、延修及受學校懲處記過)在校學生。 

2.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75分以上，且無不及格科目，操

行80分（或甲等）以上。 

3. 審查獎學金資格期間，學生辦理休學或退學，視同放棄

獎學金。 

上學期 9

月 30日

前；下學

期 3月 5

日前向系

申請 

1萬元/期 4名 本系 

3 易利隆鋼鐵有

限公司獎學金 

1. 本校營建系大學部先修生或研究所碩士生一年級(大學

時期為本校先修生)，須為一般生(不含在職進修)且具

有中華民國國籍。 

2. 本獎學金每學年上下學期各辦理一次，每學期頒予至多

十五名學生，每名金額新台幣 1萬元整。每人至多領兩

學期。 

上學期 12

月 10日

前；下學

期 5月 10

日前向系

申請 

1萬元/期 至多15名 本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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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取得本校先修生資格且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70分以

上，操行80分以上。 

皆
可
申
請 

4 中國土木水利

學會獎學金 

1. 本學會團體會員之公私立大學院校土木水利相關學系三

年級以上在學學生。 

2. 前一年級學業總平均（兩學期平均）在80分以上，且操

行為甲等以上。 

3. 推薦時未接受其他獎學金或獎助金者。 

約 9月 20

日前向系

提出 

2萬元/年 推派1名 報名後系

推薦再由

學會審核 

5 晨禎營造股份

有限公司專業

人才培育獎助

學金 

1. 就讀土木工程學系、營建工程系等相關科系大三以上在

學學生、含碩士班學生，但不受理延畢、進修班、在職

專班等學生。 

2. 對工程實務有高度興趣，樂於結合理論與現場實務者。 

3. 言行正常、品行優良，每學年操行成績平均達80分以

上，且未受記過以上處分者。 

4. 學業成績 

甲、每一學年平均成績皆達70分以上 

乙、或申請前一學年之平均成績達75分以上。 

約 10月

初前向系

提出 

12萬元/

年 

2名 報名後系

推薦再由

學會審核 

6 大將作產業校

園人才培育獎

助學金 

1. 營建工程系碩士班管理組(須具備預研生資格)5名及2名

大學部，大學部學生具備預延生資格者優先。 

2. 大學部申請資格： 

甲、操行成績逾80分，且在校無記過之懲處紀錄。 

乙、前一學年度之大學部學業成績達該班前25％或具

大將作實習經驗者。 

丙、在校期間曾競賽獲獎、考取證照或相關實習經驗

等，可額外加分。 

第一學期

時間不

定，待廠

商來文通

知後辦理 

3.6萬元/

年 

7名 系初審後

再由工院

審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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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碩士生申請資格： 

甲、操行成績逾80分，且在校無記過之懲處紀錄。 

乙、前一學年度之學業成績達該班前50％或具大將作

實習實經驗者。 

丙、在校期間曾競賽獲獎、考取證照或相關實習經驗

等，可額外加分。 

4. 未申請過其他相關優秀獎學金者。 

研
究
所
獎
學
金 

1 王秋雄榮譽博

士(研究所)優

秀入學獎學金 

1. 申請時為乙方在學研究生且非在職生。保留入學資格、

休學、轉系(所)、轉學、退學、延修生，皆不具申請資

格。 

2. 研究所正取前15%。 

3. 歷年學業成績名次列該班前15%。 

4. 不得與學校入學成績優異獎金要點中之獎學金重複支

領，獲獎以一項為限。 

第一學期

註冊日起

2星期內

向註冊組

申請 

10萬元/

期 

正取人數15%，若

名額未達1名時，

以該系所當年度

總正取名額合併

計算，合併計算

後仍未達1名時，

以1名為計，每系

不超過3名 

學校 

2 中興工程顧問

社優秀學生獎

學金 

碩士班學生 系上作業

不需申請 

3萬元/期 1名 本系 

3 禾登豐工程獎

學金 

獎勵成績優良之研究所入學學生，工程組7位、營管組3

位。 

系上作業

不需申請 

1萬元 10名 本系 

4 中華鋪面工程

學會優秀工程

學生獎學金 

1. 具有領導才能並有具體優良事蹟之大專校院土木工程相

關科系研究生，且為全職在學學生。 

2. 在學期間之學業總平均在 80分以上，操行成績為甲等

以上。 

5月 10日

前向系提

出 

博士班

2.4萬元/

年 

碩士班

推派博士班、碩

士班各1名 

報名後系

推薦再由

學會審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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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獎學金候選人需具有會員資格。為鼓勵非本國籍學生來

台研讀鋪面相關領域提升技術，申請本獎不需具備會員

資格，並另須由指導教授推薦。 

1.2萬元/

年 

研
究
所
獎
學
金 

5 國立雲林科技

大學入學成績

優異獎學金 

1. 本校學生且為正取生。 

2. 本校各系所預研生。 

第一學期

註冊日起

2星期內

向註冊組

申請 

1萬元/期 不定 學校 

6 國立雲林科技

大學營建系碩

士班入學獎學

金 

1. 大學部畢業，申請時為本系碩士班在學學生且非在職

生。保留入學資格、休學、轉系、轉學、退學、延修

生，皆不具申請資格。 

2. 大學部畢業生進入本系碩士班就讀滿一學期且未受校方

懲戒處分者，於第二學期初發給獎學金。 

3. 已接受本校其他碩士班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者，不得重

複領取本獎學金。 

系上作業

不需申請 

碩士班甄

試入學每

名新台幣

1萬元 

碩士班招

生考試入

學 5千元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不定 本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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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學
部
獎
學
金 

1 國立雲林科技

大學入學成績

優異獎學金 

1. 申請時為本校在學學生且非在職生。保留入學資格、休

學、轉系、轉學、退學、延修生，皆不具申請資格。 

2. 除前項基本條件外，需再符合下列任一項條件： 

甲、參加當年度技專校院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優異，以

本校為前三志願者，且四年制各科原始成績全部

在所報名群(類)別之前 3%以內。 

乙、參加當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優異者，且成

績達該系所採計科目四科總級分達 52級分(含)以

上者、採計三科總級分達 39級分(含)以上者、採

計二科總級分達 27級分(含)以上。 

丙、參加國際技能競賽榮獲銅牌、銀牌獎項者 

1. 參加國際技能競賽榮獲金牌獎項者 

第一學期

註冊日起

2星期內

向註冊組

申請 

 

 

 

5萬元/期 

 

 

5萬元/期 

 

 

 

5萬元/期 

8萬元/期 

各系上限3名 學校 

2 亞德客有美助

學金 

1. 大學部大一新生。 

2. 具「低收入戶」、「特殊境遇家庭」或「中低收入戶」

身分或前學年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者。 

3. 家庭遭逢重大變故而有失學之虞者。 

開學日至

10月 5日

向生輔組

申請 

8萬元/年 40名 學院→學

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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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學
部
獎
學
金 

3 王秋雄榮譽博

士(大學部)優

秀入學獎學金

實施要點 

1. 申請時為乙方在學大學部學生且非在職生。保留入學資

格、休學、轉系、轉學、退學、延修生，皆不具資格。 

2. 除前項基本條件外，需再符合下列任一項條件： 

甲、參加當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優異，以

本校為前三志願者： 

A. 就讀雲林縣高中(含技術型高中)且考試時設籍

於雲林縣，國、英、數原始成績其中 1科目在

所報名群(類)別之前 10%以內，餘 4科目皆在

所報名群(類)別之前 4%以內。 

B. 非就讀雲林縣高中(含技術型高中) ，國、英、

數原始成績其中 1科目在所報名群(類)別之前

10%以內，餘 4科目皆在所報名群(類)別之前

3%以內。 

乙、參加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優異者： 

A. 就讀雲林縣高中(含技術型高中)且考試時設籍

於雲林縣，成績達該系採計科目四科總級分達

50級分(含)以上、採計三科總級分達 37級分

(含)以上、採計二科總級分達 26級分(含)以

上。 

B. 非就讀雲林縣高中(含技術型高中)，成績達該

系採計科目四科總級分達 52級分(含)以上、採

第一學期

註冊日起

2星期內

向註冊組

申請 

 

 

 

5萬元/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0 萬元/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各系上限5名 學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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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三科總級分達 39級分(含)以上、採計二科總

級分達 27級分(含)以上。 

丙、參加國際技能競賽榮獲銅牌、銀牌獎項者。 

丁、參加國際技能競賽榮獲金牌獎項者。 

3. 不得與本校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重複支領。 

  

 

10 萬元/期 

15 萬元/期 

           

大
學
部
獎
學
金 

4 陳榮華博士獎

學金 

1. 家境清寒(有低收入戶證明、中低收入戶證明或清寒證

明者) 。 

2. 上學年操行平均成績在 80 分以上、學業成績在 75 分

以上之大學部學生。 

第一學期開

學日起至

10 月 5 日

內向學生事

務處申請 

3萬元/年 工程學院3名 學校 

5 中興工程顧問

社勤學獎學金 

1. 國內各公、私立大學之土木、水利、地質、環工、交通

運輸管理及都市計畫等相關學系，具正式學籍之大學部

學生(進修部不適用)。 

2. 大一新生以高三學業成績，大二至大四學生以其前一學

年之學業成績平均在80分以上者。 

3. 申請者以領有鄉、鎮、市公所以上政府機關核發之低收

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證明書者為優先，如無法取得前述證

明，而有父母雙亡、單親撫養或家庭遭受重大變故，致

生活發生困難等，亦可檢具相關證明文件。 

9月 1日

至 10月 5

日向發獎

單位提出 

5萬元/年 31名 中興工程

顧問社 

6 中國工程師學

會莫衡先生紀

念獎學金 

1. 目前於公私立大學校院大學部就讀之在學學生。 

2. 上述校院中之土木、水利、運輸、環工及測量等相關科

系之優秀學生具有傑出事蹟者。 

3. 前一學年度學業及操行成績總平均皆在八十分以上者。 

約 2月底

前向系提

出 

5萬元/年 推派 1名 報名後系

推薦給院

再推薦給

學會審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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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學
部
獎
學
金 

7 中華顧問工程

司勵志獎學金 

1. 以國內大專院校土木、水利、交管、資訊、管理、機

械、電機及其他相關科系之經濟弱勢且品學兼優之全日

制大學二年級(含)以上在校學士生(不含碩、博士生)。 

2. 受獎學生須為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全日制在學的大學生。 

3. 前一年內至少有一學期平均成績 80分以上成績單正本

乙份。 

4. 受推薦同學以領有鄉、鎮、市公所以上政府機關核發之

低收入戶證明書者為優先，如無法取得前述證明，由導

師或專任教師出具觀察說明。 

9月 15日

至 10月

15日向系

提出 

3萬元/年 每年不定 報名後系

推薦給中

華顧問工

程司 

8 港洲教育基金

會獎助學金 

1. 限土木營建系大學部三、四年級在校學生，需獎學金資

助者優先考慮。註：曾於本公司（港洲營造）實習者優

先錄取 

2.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在全班前 50 %以內、操行成績 80分

以上。 

3. 該學期未領公費或其他獎助學金者。 

4. 確有需要資助，且經由導師及系主任推薦者。 

上學期約

9月 30日

前，下學

期約 3月

30日前向

系提出 

1萬元/期 2名 港洲基金

會 

9 台北市南欣扶

輪社第 16屆

回饋獎助金 

1. 大學部(二、三、四年級)在校學生,家境清寒,未請領其

他獎、助學金者。(曾領過本社獎助金者不得重複申請) 

2. 上一年度學業成績平均 75 分以上之品行優良者。 

約 9月底

前，向生

輔組申請 

3萬元/年 6名 學校 

 

10 崇友實業獎學

金 

1. 凡就讀國內大專院校日間部或進修部下列相關科系之大學

二年級至四年級學生（及建築系五年制學生），具中華民

國國籍，且符合經濟弱勢資格者：。 

⚫ 電機領域：電機工程、自動控制相關科系 

上學期約

9月 30日

前，下學

期約 3月

5萬元/期 40名 崇友實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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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機械領域：機械工程、自動化工程、智慧自動化工程

相關科系 

⚫ 建築領域：建築系（包含四年制及五年制系所） 

⚫ 土木領域：建築、土木營造相關科系 

⚫ 電子領域：電子工程相關科系 

⚫ 資訊工程及科學領域：資訊工程、資訊科學、資訊科

技相關科系（不含資訊管理系） 

2. 申請者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需達 75分以上，且班排

名為前 25%，無不及格科目。 

3. 操行成績需達 80分以上，無任何小過以上懲處紀錄。 

4. 家庭經濟弱勢，具下列條件之一者。 

甲、 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家境清寒者。 

乙、 因天災、意外或其他特殊狀況，致家庭經濟失依者。 

5. 未領取其他具實習或就業義務性質之企業獎學金。 

10日前向

發獎單位

提出 

   

大
學
部
獎
學
金 

11 大和何溪明優

秀清寒獎學金 

1. 一年級下學期～四年級在學學生(研究所不適用，限本

國籍學生)。 

2. 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： 

甲、 家境清寒並持有政府核發之中低、低收入戶證明

者。 

乙、 父、母(或監護人)其中一人重病在身影響家庭經濟

收入者。 

丙、 父、母(或監護人)其中一人無工作能力者。 

丁、 單親家庭負教養責任之一方無法撫育者。 

約 10月

中前向發

獎單位提

出 

1萬元/期 2名 大和建築

機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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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因申請時間會依發獎單位通知而變，請開學後注意系上臉書及網頁公告。 

＊向學校申請之獎學金，請注意註冊組及學生事務處之公告。 

戊、 家庭遇有重大變故，而生活有困難者。 

3. 前一學期總成績達 75分以上，且德育成績甲等以上。 

4. 須具推薦書。(班導師或對該生熟悉之老師撰文及系主

任簽核) 


